

德公党人〔2016〕06号


关于周艳等4名同志任免职的决定
各县市公安局、局直各部门 ：

经中共德宏州公安局委员会2016年7月1日会议研究决定：

周  艳  任州公安局警令部秘书科科长，免去州公安局监所

管理支队案件侦查大队大队长职务；

张小卿  任州公安局警令部情报中心主任，免去州公安局信

息科科长职务；

张  斌  任州公安局警令部指挥中心主任，免去州公安局国

内安全保卫支队综合科科长职务；

李光誉  任州公安局警令部信息科副科长；免去州公安局警令部情报中心副主任职务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共德宏州公安局委员会

2016年7月5日
德宏州公安局政治部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7月5日印发
中共德宏州公安局委员会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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